海南省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扩展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海南省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扩展项目

2、采购方式：院内比选（综合评分法，一次报价）

3、预算金额：67800.00元。

4、最高限价：67800.00元。

5、合同履行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个月，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二、采购需求

海南省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于2022年9月14日完成项目整体终验，系统目前运行稳定，但随着业务发展，需要对系统进行功能扩展。主要包括国家系统新增功能对应的改造，保持业务和功能的一致性；系统功能优化以及性能的提升，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业务功能扩展，满足本地化的业务需求。
三、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
系统应满足省、市、县、乡镇（社区）等多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及医疗机构的业务管理需求，实现患者信息管理、随访管理、流转提醒、数据上报、质量控制、统计分析等功能，并完成与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的数据交换。
功能要求
工作概况
用户进入系统后默认显示工作概况页面，系统根据登录角色所管辖范围自动展示对应的患者管理情况、病情分布及提醒信息。
系统应提供新增在册患者概况模块，展示登记患者、在管患者、非在管患者、失访患者、死亡患者的数量。
系统应提供新增患者管理情况模块，使用不同颜色标识展示在管患者、非在管患者、失访患者、死亡患者的统计分布百分比情况。
系统应提供新增在管患者病情分布模块，使用不同颜色标识展示在管患者中病情稳定、基本稳定、病情不稳定的统计分布百分比情况。
系统应提供新增提醒数量模块，展示随访提醒（预约随访、预警随访、逾期随访的数量）、流转提醒（社区进入患者、社区迁出患者、医院迁入患者的数量）以及重复患者迁移提醒（申请数量、受理数量、驳回数量）。
业务管理
业务提醒
流转短信提醒管理
系统应在报告卡、档案流转、随访提醒时触发短信提醒，向提醒管理中预设的人员发送短信。
患者出院时应触发短信发送至所管辖卫生院医生；若危险性评估等级为高的，应需支持短信通知管辖派出所。
随访提醒页面应支持精防机构按管理机构等条件查询随访数据。
数据交换错误提醒
系统应提供与国家系统数据交换错误提醒功能，记录上传失败时的错误信息。
错误提醒应覆盖以下上传记录：患者报告卡、患者档案、随访记录、应急处置记录。
报告卡管理

系统应支持对接医疗机构HIS系统，根据ICD-10编码自动抓取精神障碍患者数据，自动生成患者报告卡和出院信息单。
系统应支持一键或批量分配报告卡至患者居住地所属卫生院或市县级精防机构。
档案管理

档案列表

在管档案
档案列表应提供高级查询功能，支持多种条件组合查询。
档案列表查询条件中应增加“疾病分类”选项，包括“全病种”和“六大类病种”，默认全病种。
档案列表应增加“管理单位”列，展示管理单位名称。
档案详情页面应展示管理单位信息。
档案详情中应增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合风险评估”模块，支持分级分类展示。
危险性评估等级3级及以上患者查询
系统应提供查询危险性评估等级3级及以上患者的独立页面，支持多维度条件查询及导出功能。
住院患者查询
系统应提供查询正在住院患者的页面，支持多维度条件查询及导出功能。
档案录入
录入档案时，输入证件号码后，系统应同时查询本省及外省（调用国家接口）是否已建档。
系统应提供“一次性填报查询”功能，通过证件号码自动从基础公卫平台获取并填充患者信息。
规范管理人员查询
系统应支持按年度、机构区划、随访机构查询规范管理患者，并支持导出。
系统应支持按年度、机构区划、随访机构、姓名、身份证号查询不规范管理患者，并支持导出。
系统应支持按年度、机构区划、随访机构查询规范服药患者，并支持导出。
系统应支持按年度、机构区划、随访机构查询不规范服药患者，并支持导出。
随访查询与长效针管理
卫生院应能通过随访时间查询患者随访信息，并支持随访明细导出。
系统应新增长效针管理模块，支持增加、删除、修改操作。
统计分析
患者信息统计

建档情况、管理情况、治疗情况、一般情况页面中均应新增六大类病种统计，并支持导出功能。
卫生院应具有查看本机构档案管理统计数据的权限，统计模块包括：建档情况、管理情况、治疗情况、一般情况、基础管理、个案管理、失访和死亡、未治期、病程等。
系统应提供国家定时统计数据的查询页面，支持上传和下载国家定时统计数据。
质量控制

以下页面均应新增市县/省精防机构按管理机构查询的功能：
持续不服药
持续关锁
持续不稳定
持续危险性三级以上
持续未体检
持续无随访
持续未面访
知情同意但无随访
其中“持续未体检”导出功能中，应新增患者地址和电话号码字段。
年度工作报表统计

年度工作报表统计页面应增加导出功能，导出字段与页面显示字段一致，包括汇总数据及各市县、安宁医院录入数据。
国家统计数据同步

系统应支持同步国家实时管理情况报表，优先采用国家接口同步；若无接口，应提供录入或导入功能。
系统管理
重症精神大屏
系统应提供重症精神病管理治疗监测大屏，并支持通过链接接入安宁院内系统。
系统应提供工作简报模块，支持设定模板、配置报表数据、一键生成简报并导出。
药品通用名管理

系统应支持药品（长效、非长效）的录入、修改、启用、停用及排序（常用药可前置排序）。
文件管理

系统应提供文件上传与下载功能，支持用户下载操作手册等说明文件。
数据上传记录及重传功能

系统应分别提供以下上传记录模块，支持按患者姓名、身份证号、上传状态（全部、上报中、上报成功、上报失败、删除上传成功）、上传日期查询，并支持查看失败原因(包括与国家数据交换的失败数据)及重新上传：
报告卡上传记录
随访上传记录
档案上传记录
应急处置上传记录
常驻人口数据管理

系统应支持维护省级、市县级、区级、乡镇级、社区级人口数据，提供新增、导入、修改、删除功能。
综合风险评估
系统应基于风险评估因子和权重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对在册患者进行综合风险评估，输出风险等级及预警颜色。
档案列表应根据评估模型展示患者风险级别及对应颜色标识。
年度工作报表
系统应新增年度工作报表功能，至少覆盖转岗人员、常见与儿童心理健康、热线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各级精防机构及人员情况等5类报表，并支持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自定义填报表单。
国家接口变更
系统应根据国家最新工作要求，去除危险性评估等级相关功能，并对患者报告卡、出院信息单、随访详情、质量控制、基础管理报表、个案管理报表及接口程序进行相应调整，确保与国家系统接口同步。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个月，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二）服务地点：海南省安宁医院指定地点。

（三）付款要求：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内，买方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卖方）支付项目金额70%，余下30%项目金额在服务期满，验收合格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给中标成交供应商（无息）。

（四）其他要求

1、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技术规范。

2、售后要求：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和服务，免费质保期内，保证在接到故障电话后响应时间1小时内，如需现场解决，保证48小时内派出技术服务人员赶到现场。



